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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新 竹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學 生 家 長 會 1 1 3 學 年 度 

第 1 次 會 員 代 表 大 會 會 議 記 錄 

會議時間 113 年 09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11 時 00 分 

會議地點 國立新竹女中科學大樓一樓會議室 

主席 翁會長沛沛 紀錄 臧千芊助理 

壹、 主席致詞： 

本學年度家長會會員代表總人數 108 人，目前代表出席人數 85 人，已符

合「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會員代表大會

應有會員代表總數 4分之 1以上出席，爰本代表大會會議開始。 

貳、校長致詞： 

    （一）介紹各處室主任 

    （二）校務概況報告  

參、會務工作報告：(112 學年度會務成果報告，請參閱會議簡報)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112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及經費決算案，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以下稱本章程）

第 9條辦理。 

(二)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設置辦法」(以下稱設置辦法)第24條第3項

規定，每學年結束，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家長

代表大會審議，並於會長改選後 10日內辦理移交。 

   (三)本會 112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如會議簡報所示；相關經費決算表暨

收支明細業經擬妥，詳如附件二。 

決  議：112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報告經全體出席會員代表全數無異議通過，112

學年度家長會決算表之收支明細經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113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案，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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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據本章程第 9條辦理。 

(二)依據設置辦法第 12條第 1項第 4款之規定辦理。 

(三)本會 113 學年度會務計畫，詳如附件三。 

(四)本會 113 學年度家長會經費預算表，詳如附件四。 

決  議：113 學年度家長會會務計畫及預算案，經全體出席會員代表全數無異議

通過。 

 

提案三：請家長代表大會同意委託家長委員會進行募款活動。 

說  明：請家長代表大會同意委託家長委員會進行募款活動。 

決  議：經全體出席會員代表全數無異議通過。 

 

提案四：請選派會員代表參加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人員，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辦法第12條第 1項第7款「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之

規定辦理。 

(二)本會需選派代表參與學校法定應參與之會議請參閱附件五。 

(三)請選派各項會議之代表參與人員。 

決 議：本屆家長會長等尚未選(推)產生，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授權家長委員

會議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選派家長代表參加學校法定應參與會議之人

員。 

 

提案五：選(推)舉家長會委員（應選 25人）。 

說  明： 

   (一)依據本辦法第 9條第 1項、第 2項及第 13 條第 7款之規定辦理。 

  （二）依本章程第 5條規定辦理。應選出委員 25人，組成家長委員會。  

（三）學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礙學 

     生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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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1) 由各年級推舉 8人，共 24 人，另推舉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1人，合計 25

人。 

(2) 名單如下：陳緯甄、林秀如、洪崇智、葉俊儀、許傳奇、林惠玲、陳嘉

元、黃秋瑛、吳上義、傅慧婷、藍銀娥、李榮彬、呂學鍵、石心怡、陳

志衡、林智芬、徐偉城、蔡慧玲、鍾政洋、陳清賢、林昌億、曾美玲、

簡君娟、洪苡秦、李偉菁 

 

提案六：補助新竹女中辦理百年校慶專款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新竹女中 113 年辦理百年校慶系列活動，擬請家長會挹注相關經費協助辦

理 113 學年度百年校慶活動。 

(二) 校慶活動規劃已召開籌備會議、工作會議，並邀請家長會會長、副會長出

席，百年校慶系列活動請學務處說明。 

決  議： 

(一) 擬由 113 學年度家長會以專案募款方式以 50萬為額度專款專用協助校方

辦理 113 學年度百年校慶活動，包含校慶典禮、運動會、校慶紀念品校慶

宣傳、校慶活動、沂風典範講座校史展、紀念衫製作等。 

(二) 請家長代表大會同意委託家長委員會進行募款活動。 

八、臨時動議：無 

九、校務意見交流：無 

十、散會：12 時 34 分 

附件一：校務概況報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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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12 學年度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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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新竹女中各處室所需家長會補助經費及實際動支情形 

一、教務處         

承辦 

單位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金額 

實際動 

支金額 
說明 

教務-1 獎勵金 期 1 80,000  80,000  81,560  
獎勵老師、學生指導或參加校外

競賽表現優異 

教務-2 獎勵金 人 270 200  54,000  48,600  
上下學期第 1、2次期中考成績優

良獎勵金 

教務-3 補助款 次 3 20,000  60,000  63,200  
補助學測（3天）、分科測驗（2

天）考生服務隊工作費 

教務-4 指導費 人次 200 400  80,000  182,800  課後發問指導老師指導費 

教務-5 獎勵金 次 120 500  60,000  39,500  學生通過英文、日文檢定獎勵金 

教務-6 鐘點費 時 120 500  60,000  53,320  

競賽評審費及教師培訓、競賽、

研習、輔導鐘點費、重補修不足

鐘點費 

教務-7 補助款 式 1 50,000  50,000  25,030  

TTSA 十二校聯盟科學營隊各校分

攤款(4 萬元/校)、新課綱、優質

化計畫、課程、比賽與活動相關

經費（師生交通費、學生保險

費、雜支...相關費用） 

教務-8 獎勵金 人 3 20,000  60,000  20,000  獎勵學測滿級分 

教務-9 補助款 式 1 40,000  40,000  25,149  

1.國際教育及全英文授課課程開

發與教師共備（研習講師鐘點

費、活動膳雜費） 

2.其他未及編列之費用 

合計 544000 元 539159 元 執行率：99.11% 

二、學務處         

承辦 

單位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金額 

實際動 

支金額 
說明 

學務-1 補助款 人 660 100 66,000 59,940 
高三學測祈福禮物（包子、蛋

糕、粽子） 

學務-2 補助款 人 660 90 59,400 43,610 高三成年禮紀念品 

學務-3 獎勵金 人 40 200 8,000 8,000 
新生始業輔導之輔導學姊工作獎

勵（2天）  

學務-4 補助款 次 4 2,000 8,000 7,996 
導師知能研習、專題講座、交流

分享之相關費用 

學務-5 
獎勵+補助

款 
次 1 80,000 80,000 80,000 校慶運動會相關比賽學生獎勵金 

學務-6 補助款 次 1 80,000 80,000 76,774 

1.體育校隊代表學校參加比賽相

關經費補助 

2.社團參加校外表演或競賽相關

經費補助 

學務-7 
獎勵與補

助款 
式 1 23,000 23,000 23,000 

合唱比賽(獎勵優秀班級、最佳指

揮、最佳伴奏及評審費、車馬費

之相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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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8 補助款 次 1 85,000 85,000 77,694 
管樂社、合唱團及國樂社代表學

校參加比賽之經費補助。 

學務-9 獎勵金 次 1 81,400 81,400 79,435 

竹女竹中聯合文藝獎-各項獎金、

評審、庶務等費用 (112 年竹女

主辦) 

學務-10 補助款 學期 1 30,000 30,000 30,000 
校園健康促進與校園防疫物資預

備金 

學務-11 補助款 式 1 13,500 13,500 13,500 

本校共用 3台 AED，之前委請家

長會協助處理租賃事宜，半年一

次之保養合約,3 台保養費用一年

共計 13500 元。合約期限自 111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8 月 31 日

止。 

學務-12 獎勵金 人 19 500 9,500 9,056 
交通服務隊上、下學期獎勵活動

與畢業典禮獎品相關費用 

學務-13 
教師獎勵

金 
式 1 32,000 32,000 26,000 教師指導學生競賽獎勵金 

學務-14 雜支 式 1 20,000 20,000 21,698 

1.辦理活動獎勵學生或邀請評審

相關費用 2.其他未及編列之費用 

3.社團評鑑評審費用 4.社團評鑑

特優獎金 

合計 595800 元 556703 元 執行率：93.44% 

三、輔導室         

承辦 

單位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金額 

實際動 

支金額 
說明 

輔導-1 
認輔教師

謝禮 
本 10 350 3500 1,500 

辦理沂風之約，致贈參與認輔工

作之教師圖書乙本。 

輔導-2 

高三模擬

面試面試

須知講座

講師鐘點

費 

時 3 2,000 6,000 6,000 
辦理高三學生模擬面試須知講座

外聘講師鐘點費。 

輔導-3 

高三模擬

面試外聘

講師誤餐

費 

份 70 220 15400 11,000 
辦理高三模擬面試與志工訓練，

外聘學者專家教授之誤餐。 

輔導-4 

高三模擬

面試外聘

講師出席

費 

份 40 2,500 100,000 70,570 
辦理高三模擬面試，致贈外聘學

者專家教授出席費。 

輔導-5 

高三模擬

面試內聘

講師誤餐

費 

張 75 200 15000 15,030 
高三模擬面試，內聘校內教師參

與面試工作之誤餐(發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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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6 

高三模擬

面試題庫

網頁與升

學網頁建

置費 

式 1 2,000 2,000 1,000 
高三模擬面試考古題庫每年網頁

維護與資料更新。 

輔導-7 

學生講座

外聘講師

鐘點費 

時 5 2,000 10,000 10,060 
辦理學生講座因應特殊需求外聘

講師之鐘點費。 

輔導-8 

教授志工

參訪便當

茶水費 

份 10 100 1000 979 

1.辦理校系宣導，提供遠道而來

之教授、同學便當與茶水。 

2.大學科系教授暨學生來校參訪

茶水點心之費用。 

3.學生志工、畢業校友誤餐費。 

輔導-9 
外聘講師

交通費 
趟 10 300 3000 3,000 

1.外聘講師(含醫師、心理師、講

座助理等外聘人員)無法報支之計

程車。 

2.因講師特殊狀況需要額外支出

(實報實銷)。 

輔導-10 
溫馨輔導

費用 
式 1 40,000 40,000 34,000 

1.因應輔導過程突發事件或個案

特殊需求，聘請精神科醫師或心

理師介入協助之相關費用(對象為

本校學生)，醫師補助為預計

1000*20 小時，心理師 1000*20

小時(含特殊行為家長)。                                                      

輔導-11 雜支 式 1 10,000 10,000 9,003 

1.辦理各項活動獎勵學生或邀請

評審相關費用。 

2.其他未編列費用。 

合計 205900 元 162142 元 執行率：78.75% 

四、圖書館         

承辦 

單位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金額 

實際動 

支金額 
說明 

圖書-1 
學生獎勵

金 
式 1 20,000 20,000 20,000 

學生各項競賽(小論文競賽、藏書

票設計比賽、班讀 MV、旅讀護照

寫作…等)獲優勝同學之圖書禮券 

圖書-2 
沂風悅讀

人獎學金 
人 2 3,000 6,000 6,000 

頒發沂風閱讀人獎學金(每學期各

1人、厡 58 悅讀人獎學金) 

圖書-3 
圖書媒體

購置 
批 1 90,000 90,000 25,848 

分批或整批添購好書及視聽媒

體，充實館藏，推廣閱讀 

圖書-4 閱讀講座 時 6 2,000 12,000 12,060 
邀請專家講師到校擔任講座(每學

期各 2場，每場以 3鐘點計) 

圖書-5 
教師獎勵

金 
式 1 20,000 20,000 9,700 

教師擔任小論文、藏書票等比賽

評審費 

圖書-6 雜支 式 1 8,000 8,000 6,004 辦理閱讀推廣活動文具及其他。 

合計 156000 元 79612 元 執行率：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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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務處 

承辦 

單位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預算金額 

實際動 

支金額 
說明 

總務-1 補助款 式 1 90,000 90,000 90,000 
3 月、7月，學生教室冷氣濾網、

燈具及吊扇清潔 

總務-2 補助款 式 1 180,000 180,000 178,000 
寒假及暑假共 2次，開學前廁所

清潔 

總務-3 補助款 式 1 35,000 35,000 28,035 中庭木頭休閒桌椅保養維修 

合計 305000 元 296035 元 執行率：9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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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13 學年度國立新竹女中學生家長會會務工作計畫    

預定時程 活  動  計  畫  內  容 負責(協辦)單位 

113 年 09 月 召開 113 學年度第 1次家長代表大會 總幹事、學務處 

113 年 09 月 召開第 1次家長委員會 總幹事、學務處 

113 年 10 月 完成會務財務移交建冊等相關工作 總幹事、學務處 

113 年 11 月 

完成本校家長代表大會名冊、會議紀

錄，家長委員會名冊、會議紀錄等資

料上傳及線上填報。 

總幹事、學務處 

113 年 11 月 寄發募款信及郵政劃撥單 家長會、總幹事 

113 年 11 月 
參與竹女百週年校慶暨全校運動會(日

期：11/30，設攤募款) 
家長會、學務處 

113 年 12 月 
參與竹女百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日期：

12/1) 
家長會、學務處 

113 年 12 月 參與 12/4 高三學測祈福活動 家長會、學務處 

113 年 12 月 
開始發送高三晚自習點心 6 次(學測前

六週，預計第 15週開始) 
家長會、學務處 

114 年 3月 寄發募款信及郵政劃撥單 家長會、總幹事 

114 年 4月 參與環保愛心園遊會(設攤募款) 家長會、學務處 

114 年 4月 協助學校籌備高三成年禮 家長會、學務處 

114 年 5月 
開始發送高三晚自習點心 4 次(畢業前

四週) 
家長會、學務處 

114 年 6月 協助籌備高三畢業典禮 家長會、學務處 

114 年 8月 
完成 113學年度決算及收支明細等庶務

工作 
家長會、總幹事 

114 年 9月 致贈教師節敬師禮券 家長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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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 113 學年度經費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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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家長會校園安全暨警衛費捐款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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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學年度各處室所需家長會補助經費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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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務處      

承辦單

位 
項目 

單

位 

數

量 
單價 113 預算 說明 

教務-1 獎勵金 期 1 86,000  86,000  

1.獎勵老師、學生指導或參加校外競賽

表現優異 

2.參考去年執行現況調整 

教務-2 獎勵金 人 270 200  54,000  
上下學期第 1、2次期中考成績優良獎

勵金 

教務-3 補助款 次 5 14,000  70,000  

1.補助學測（3天）、分科測驗（2

天）考生服務隊工作費 

2.參考去年執行現況調整 

教務-4 指導費 
人

次 
300 500  150,000  

1.課後發問指導老師指導費 

2.參考去年執行現況調整 

教務-5 獎勵金 次 120 500  60,000  學生通過英文、日文檢定獎勵金 

教務-6 鐘點費 時 120 500  60,000  
競賽評審費及教師培訓、競賽、研習、

輔導鐘點費、重補修不足鐘點費 

教務-7 補助款 式 1 50,000  50,000  

TTSA 十二校聯盟科學營隊各校分攤款

(4 萬元/校)、新課綱、優質化計畫、

課程、比賽與活動相關經費（師生交通

費、學生保險費、雜支...相關費用） 

教務-8 獎勵金 人 3 20,000  60,000  獎勵學測滿級分 

教務-9 雜支 式 1 40,000  40,000  

1.國際教育及全英文授課課程開發與教

師共備（研習講師鐘點費、活動膳雜

費） 

2.其他未及編列之費用 

合計 630,000  

二、學務處      

承辦單

位 
項目 

單

位 

數

量 
單價 113 預算 說明 

學務-1 補助款 人 660 100 66,000 
高三學測祈福禮物（包子、蛋糕、粽

子） 

學務-2 補助款 人 660 90 59,400 高三成年禮紀念品 

學務-3 獎勵金 人 40 200 8,000 
新生始業輔導之輔導學姊工作獎勵（2

天） 

學務-4 補助款 次 4 2,000 8,000 
導師知能研習、專題講座、交流分享之

相關費用 

學務-5 獎勵+補助款 次 1 80,000 80,000 校慶運動會相關比賽學生獎勵金 

學務-6 補助款 次 1 80,000 80,000 

1.體育校隊代表學校參加比賽相關經費

補助 

2.社團參加校外表演或競賽相關經費補

助 

學務-7 
獎勵與補助

款 
式 1 23,000 23,000 

合唱比賽(獎勵優秀班級、最佳指揮、

最佳伴奏及評審費、車馬費之相關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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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8 補助款 次 1 85,000 85,000 

管樂社、合唱團及國樂社代表學校參加

比賽之經 

費補助。 

學務-9 獎勵金 次 1 70,000 70,000 

竹女竹中聯合文藝獎-各項獎金、評

審、庶務等費用 (113 年竹中主辦,故

較去年減少預算) 

學務-10 補助款 
學

期 
1 30,000 30,000 校園健康促進與校園防疫物資預備金 

學務-11 補助款 

式 1 13,500 13,500 

本校共使用 3台 AED，之前委請家長會

協助處理租 

賃事宜，半年一次之保養合約，3台保

養費用一年共計 13,500 元。合約期限

自 113 年 9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8 月 31

日止。 

顆 3 13,500 40,500 

本校目前 AED 型號 2100K 於日本光電原

廠已停產配件，故廠商建議先將三台電

池買下備用(可使用 4年至民國 118 年) 

付 3 3,500 10,500 三台 AED 各需一付貼片(型號 3100K) 

學務-12 獎勵金 人 19 500 9,500 

交通服務隊上、下學期獎勵活動與畢業

典禮獎品 

相關費用 

學務-13 教師獎勵金 式 1 32,000 32,000 教師指導學生競賽獎勵金 

學務-14 雜支 式 1 25,000 25,000 

1.辦理活動獎勵學生或邀請評審相關費

用 

2.其他未及編列之費用 

3.社團評鑑評審費用 4.社團評鑑特優

獎金 

學務-15 補助款 次 1 15,000 15,000 運動會救護車及急救員費用(新增項目) 

合計 655,400 

 
三、輔導室      

承辦

單位 
項目 

單

位 

數

量 
單價 

113 預

算 
說明 

輔導-

1 
認輔教師謝禮 本 5 500 

   

2,500  

辦理沂風之約，致贈參與認輔工作之教師禮物

與圖書乙本。 

輔導-

2 

高三模擬面試

面試須知講座

講師鐘點費 

時 3 2,000 6,000 
辦理高三學生模擬面試須知講座外聘講師鐘點

費。 

輔導-

3 

高三模擬面試

外聘講師誤餐

費 

份 70 220 15,400 
辦理高三模擬面試與志工訓練，外聘學者專家

教授之誤餐。 

輔導-

4 

高三模擬面試

外聘講師出席

費 

份 40 2,500 100,000 
辦理高三模擬面試，致贈外聘學者專家教授出

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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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

5 

高三模擬面試

內聘講師誤餐

費 

張 75 200 15,000 
高三模擬面試，內聘校內教師參與面試工作之

誤餐(發餐券)。 

輔導-

6 

高三模擬面試

題庫網頁與升

學網頁建置費 

式 1 2,000 2,000 
高三模擬面試考古題庫每年網頁維護與資料更

新。 

輔導-

7 

學生講座外聘

講師鐘點費 
時 5 2,000 10,000 

辦理學生講座因應特殊需求外聘講師之鐘點

費。 

輔導-

8 

教授志工參訪

便當茶水費 
份 20 100 

   

2,000  

1.辦理校系宣導，提供遠道而來之教授、同學

便當與茶水。 

2.大學科系教授暨學生來校參訪茶水點心之費

用。 

3.學生志工、畢業校友誤餐費。 

輔導-

9 

外聘講師交通

費 
趟 10 300 

   

3,000  

1.外聘講師(含醫師、心理師、講座助理等外聘

人員)無法報支之計程車。 

2.因講師特殊狀況需要額外支出(實報實銷)。 

輔導-

10 
溫馨輔導費用 式 1 40,000 40,000 

1.因應輔導過程突發事件或個案特殊需求，聘

請精神科醫師或心理師介入協助之相關費用(對

象為本校學生)，醫師補助為預計 1000*20 小

時，心理師 1000*20 小時(含特殊行為家長)。                                                      

輔導-

11 
雜支 式 1 10,000 10,000 

1.辦理各項活動獎勵學生或邀請評審相關費

用。 

2.其他未編列費用。 

合計 205,900   

 
四、圖書館      

承辦單位 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113 預算 說明 

圖書-1 學生獎勵金 式 1 20,000 20,000 

學生各項競賽(小論文競賽、藏書

票設計比賽、班讀 MV、旅讀護照

寫作…等)獲優勝同學之圖書禮券 

圖書-2 
沂風悅讀人獎學

金 
人 2 3,000 6,000 

頒發沂風閱讀人獎學金(每學期各

1人、厡 58 悅讀人獎學金) 

圖書-3 圖書媒體購置 批 1 60,000 60,000 
分批或整批添購好書及視聽媒

體，充實館藏，推廣閱讀 

圖書-4 閱讀講座 時 3 2,000 12,000 
邀請專家講師到校擔任講座(每學

期各 1場，每場以 3鐘點計) 

圖書-5 教師獎勵金 式 1 20,000 20,000 
教師擔任小論文、藏書票等比賽

評審費 

圖書-6 雜支 式 1 8,000 8,000 辦理閱讀推廣活動文具及其他。 

合計 1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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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總務處      

承辦單

位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單 價 

113 預

算 
說明 

總務-1 
補助

款 
式 1 90,000 90,000 

3 月、7月，學生教室冷氣濾網、燈具及吊扇

清潔 

總務-2 
補助

款 
式 1 200,000 200,000 寒假及暑假共 2次，開學前廁所清潔 

總務-3 
補助

款 
式 1 35,000 35,000 中庭木頭休閒桌椅保養維修 

合計 325,000   

附件五：113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家長會須選派代表參與學校會議一覽表 

項

次 

法定應參與之會

議名稱 
法令依據/學校規章 應選人數 

負責處室/

人員 

1 校務會議 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5 條第 2 項 1 名 校長室秘書 

2 教師評審委員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條第 1項

第 1款。 
1 名 人事室 

3 
特殊教育推行委

員會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

第一項 

(2)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第四點 (一) 

1+1 名 

(見備註一) 

教務處 

特教組 

4 課程發展委員會 
依課程總綱柒、實施要點一、課程發展(一)學校課程發展

委員會組織與運作及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章程辦理 
2 名 

教務處 

教學組 

5 
繁星計畫遴選委

員會 

依大學繁星推薦招生規定與大學甄選委員會 110 年 8 月 26

日招聯字第 1100000332 號函辦理 

1 名 

(高一或高二家

長) 

教務處 

註冊組 

6 
教師專業發展評

鑑推動小組 

教育部補助辦理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實施要點第五點第(三)

款第 2目 
1 名 教務處 

7 
學習歷程檔案工

作小組 

依 108 年 07 月 15 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080070186B 號令教

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第五點

第一項規定成立 

1 名 
教務處 

註冊組 

8 
高關懷課程執行

小組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第伍點所提輔導與管教

方式之第十項內容 
1 名 輔導室 

9 

校外人士協助教

學或活動審查小

組  

依國教署：109 年 7 月 9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090078479A

號函及本校校外人士協助教學或活動要點辦理 1 名 教務處 

10 
編班及轉班委員

會 

依教育部 102.5.17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036366 號函高級

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辦理 

1 名 

(建議高一家長擔

任) 

教務處 

註冊組 

11 
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9條第 1項 1 名 

學務處 

生輔組 

12 學生獎懲委員會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3 條 1 名 
學務處 

生輔組 

13 
防制校園霸凌因

應小組 
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 10 條第 1項 1 名 

學務處 

生輔組 

14 

學校訂定「教師

輔導與管教學生

辦法」會議 

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2點 1 名 學務處 

15 
教育儲蓄戶管理

小組委員會 
各級學校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組成及運作辦法第 2 條 1 名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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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社團審議委員會 國立新竹女中學生社團管理輔導實施辦法 3 名 
學務處 

社團活動組 

17 
校園食品安全衛

生會議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供應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3 名 

學務處 

衛生組 

18 
學生住宿管理委

員會 
國立新竹女中學生宿舍管理規定 1 名 

學務處 

生輔組 

19 服裝儀容委員會 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修正規定 

1 名 

(建議為男性)  

學務處 

生輔組 

20 
工讀獎助金審查

委員會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工讀獎助

金實施要點 1 名 
學務處 

生輔組 

21 
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3條

第 2項 

1 名 

(不能與獎懲委員

重複) 

輔導室 

22 
學生輔導工作委

員會 
學生輔導法第 8 條第 2 項 

2 名 

(1)男女各一，高

一或高二家長。 

(2)需兼任家庭教

育推動小組委

員。 

輔導室 

23 
家庭教育推動執

行小組 

國立新竹女中 112 學年度家庭教育實施計畫 
2+1 名 

(見備註二) 
輔導室 

24 

青年教育與就業

儲蓄方案執行小

組 

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

學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1 名 輔導室 

25 
代收代辦費審查

委員會 

高級中等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3條 

第二項 

6 名 

(男女各 3名，高

一、二代表為原

則，見備註三) 

總務處 

26 
學校防災校園推

動小組 

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防災校園建置及實驗專案作

業要點第九點第(六)款第 3目 
1 名 總務處 

27 
自主學習工作小

組 
國立新竹女中學生自主學習實施計畫 1 名 圖書館 

28 
校園空間規劃小

組 
老舊廁所改造推動 1 名 總務處 

 

備註： 

1．特教推行委員會有 2名家長代表，其中 1名為特殊生家長代表，已委請特教組協助選出，

故本委員會需推舉 1名。 

2．依本校家庭教育實施計畫規定，家長代表需 3名，因其中 1名由特殊生家長代表兼任之， 

故本委員會需推舉 2名，並兼任輔委會委員。 

3．代收代辦費審查委員會家長代表男女各 3名，以高一、二代表為原則，高三代表亦可，上

學期八月開會時，屆時高三學生已畢業，仍須請高三代表出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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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22 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訂定 

中華民國 93 年 1 月 20 日教中（二）字第 0930552464 號書函備查 

中華民國 95 年 12 月 23 日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中華民國 103 年 04 月 26 日會員代表大會修訂 

 

第一條 為維護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新竹女中）學生家長之教育參與權，增進

家庭與學校之聯繫與合作，促進新竹女中家長會正常運作，共謀整體教育之發展，

特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27 條及 103 年 01 月 1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1345500 號

函「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設置辦法）訂定「國立新竹女

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 

第二條 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家長會）依據設置辦法，由在學學生

之家長為會員組織之，會址設於新竹女中，並得由新竹女中提供家長會辦公室。      

        前項所稱家長，指學生之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同居之親屬。         

        新竹女中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規定，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三星期內，經家長同

意後，提供家長會有關學生之家長名錄。 

第三條 家長會設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第四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各班班級代表組成。 

班級代表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四星期內，由各班家長選（推）2人擔任之； 

        其選（推）方式，得採會議或通訊為之。 

        新竹女中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其家長應至少一人為會員代表大會之代表。 

        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同一家庭之家長，以一人被選（推）為班級代表為限。 

        若係兩名子女以上就讀不同班級者，則僅能擇一被選（推）為班級代表。 

第五條 委員會置委員 25 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選（推）組成之，均為無給職。

新竹女中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          

委員每一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當選之日起，至下屆委員產生之日

止，並不得逾隔年 10 月 31 日。 

委員會得設若干工作小組，並置顧問若干人。 

第六條 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 9 人，由委員會就委員中選（推）之，每學年改

選一次，連選得連任。 

委員會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選（推）出一人為家長會會長，三人為副會長。 

家長會會長、副會長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並以連任一次為限。 

  家長會應選（推）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經費及會務監察事項，由委員

互選（推）之。 

第七條 會長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其配偶被選為次任會長者，視同連任。 

       會長綜理家長會會務，對外代表家長會。會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會長互推

一人代理之。 

      會長出缺時，所餘任期由委員就副會長中選舉一人繼任之。會長及全體副會長同時

出缺時，應補選之。 

第八條 家長會為辦理日常會務，由會長提名家長或學校人員若干人擔任會務人員，經委員

會通過後聘任之，均為無給職，並得經委員會同意後給予津貼。 

        家長會得聘顧問，由會長提名經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其人數不得超過委員人數二

分之一，以提供教育諮詢，協助學校發展。顧問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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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會員代表大會之任務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之決策。 

    二、協助校務推展，提供建議事項。 

    三、審議家長會組織章程。 

    四、審議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 

    五、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六、依組織章程規定，選任、解任與罷免委員會委員;以及罷免會長,副會長及常務 

    委員    

    七、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 

    八、其他有關家長會事項。 

第十條 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二、研擬會務計畫及會務報告。  

    三、編製經費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四、協助校務發展及提供學校推展教育政策改進建議事項。 

        五、協助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學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六、協助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七、依組織章程規定，選任、解任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 

        八、選（推）家長會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人。 

        九、審議本會會務人員及顧問之聘任。 

        十、其他有關委員會事項。 

第十一條 常務委員會於委員會未開會期間，代行委員會之任務。 

第十二條 會員權利如下： 

          一、班級家長座談會出席權、發言權、提案權及表決權。 

          二、班級代表選（推）舉權、罷免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與家長會所舉辦之活動。 

第十三條 會員義務如下：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家長會組織章程及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第十四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學期開學後六星期

內召開，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經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

之 請求，會長應召開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 

           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或家長代表五分

之一  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或家長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十五條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上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

開後二星期內召開。 

          委員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前二項會議，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之

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員互推一人主持之。  

第十六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

半數通過，始得決議，但關於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之罷免，應由會員代表三

分之一以上提案，提交會員代表大會，並經會員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出

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罷免之。 

           委員會應有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

始得決議。 

          出席人數不足時，得改開座談會，並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假決議

應針對同一議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時間，通知應出席人員，並公布於學校(家長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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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會議，應達委員總數六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

之同意，假決議視同有效決議。       

第十七條 會員代表或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以配偶或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表或委員為

限，代行其職權，每一出席會員代表或委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十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校長及學校行政主管列席。 

第十九條  家長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家長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金額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低收入戶有證明者，免予繳納。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獻方式為之。 

          家長會費，得委託學校代收。學校代收後，應交家長會管理，於開學後二個月內

撥入家長會專戶；其支用，由家長會自行辦理。 

          家長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以每年十月一日起至隔年九月三十日止為原則。 

第二十條  家長會經費之支出及用途如下： 

          一、家長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學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學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勵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第二十一條 家長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金融機構設立

專戶；其收支應設立專帳處理。 

家長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每學年結束，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家長代表大會審議， 

於會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家長會經費收支帳冊及憑證，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必

要時得派員查核；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二十二條  家長會應訂定財務管理規定。(見附件) 

 

第二十三條 家長會成員、決議違反法令規定或有其他不當干預學校行政情事時，經學校報

國教署認定屬實後，視情節輕重予以輔導、糾正，或命其限期改善或改組。 

 

第二十四條 家長會每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學校應將會議紀錄與會長、

副會長、委員會委員及會務人員名冊，報國教署備查，會長異動時亦同。 

第二十五條  本章程經委員會修訂後提交會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33 
 

附件七：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生家長會財務管理規定 

 
103 年 04 月 26 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訂定 

 

 

第一條 為健全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家長會）財務

管理，使財務運用導向制度化、公開化、透明化，以昭公信。特依國立新竹女子高

級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新竹女子高級中學生家長會財

務管理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第二條 家長會財務管理由家長會財務委員負責、監察委員監督，業務承辦人襄助之。 

第三條 家長會經由本校出具公函向金融單位(含郵局)辦理開戶，戶名為「新竹女中家長

會」，並設立專帳處理收支。 

       每屆家長會移交後，由新任會長辦理印鑑更換，存摺由業務承辦人保管。每學期收費

後應即辦理存入，提款須由家長會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蓋章方得提領。 

       有關家長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共同具名。

家長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以每年 10 月 01 日起至隔年 9月 30 日止為原則。    

第四條 家長會會員為本校在學學生之家長，家長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並委託本校代收會

費。學校代收後，應交家長會管理，於開學後 2個月內撥入家長會專戶。 

第五條 家長會經費來源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第六條 家長會經費之支出與用途如下： 

一、經常性會務支出。 

二、協助學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學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勵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支出。  

       學校各處室提報年度活動預算，由家長會彙整，提交會員代表大會審議，並授權委員

會通過後予以支援補助。但若遇急迫之需求，得授權會長及財務委員同意後，先予

以動支經費，再提交委員會追認。 

第七條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國立新竹女子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相關規定 

    處理之。 

第八條 本規定經家長委員會討論，提請會員代表大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